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
勞職授字第1150250479號

 

 

修正「全國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補助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

十點及第六點附件二、第十二點附件七、附件八、附件九、附件十一，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全國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補助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

點、第十點及第六點附件二、第十二點附件七、附件八、附件九、附件十一

部　　長　洪申翰

全國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補助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

規定

七、認可醫療機構應協助其輔導之網絡醫院依前點規定，向職安署提出申請。

　　　　前點申請案件，職安署得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以下簡稱職災預

防及重建中心）辦理初審作業，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應於七日內完成初審，將符合資

格者，連同申請文件送交職安署複審，並經本部核定後，登錄為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

通報者。

　　　　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通報者經登錄後，得隨時以書面方式向本部申請退出，網絡

醫院並繳回第九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標誌掛牌及網絡醫院專用章。

　　　　網絡醫院遺失、損壞標誌掛牌或網絡醫院專用章時，應依職安署提供之製作規格

製作，並於退出時繳回。

八、網絡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應依本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公告之職業傷病通報內容

及格式，辦理職業傷病通報。

　　　　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通報者辦理職業傷病通報，應自個案確認為職業傷病後，於

三十個工作日內通報至通報系統。

　　　　職安署就前項通報內容，應請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進行品質審查。通報內容有不

全者，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應於通報系統退請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通報者於六十日內

補正；逾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通過審查者，不得依第十點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申

請補助，或採計為第六款之通報件數。

　　　　前項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通報者有正當理由無法於六十日內完成補正，於通報系

統填寫展延理由，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審查通過後，得展延補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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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網絡醫院及職業傷病通報者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網絡醫院開設職業傷病門診補助：

１、一般網絡醫院，每診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一千五百元，每月最多補助

十診次。

２、離島網絡醫院，每診次補助三萬五千元，每二週最多補助一診次。

３、為因應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等特殊情形，職安署得依職業災害勞工於醫療期

間內之醫療服務需求，指定網絡醫院開設額外之職業傷病門診，補助金額

依前二目規定辦理，且不受補助診次之限制。

（二）疑似職業病通報及轉介補助：

１、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診治之個案，經診斷為疑似職業病，通報

至通報系統，並將疑似職業病診斷報告及轉介單（格式如附件四）傳送至

認可醫療機構後，屬附表一所列疑似職業病類型者，並經職災預防及重建

中心品質審查通過，依該表補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通報及轉

介費用。

２、前目通報及轉介之疑似職業病個案，由認可醫療機構提供後續診治服務，

並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品質審查確認為職業病者，其每一職業病個案通

報，按其類型補助如下：

（１）屬附表一疑似職業病類型：屬附表二所列職業性癌症、職業暴露石

綿引起之疾病（非癌症類型）或塵肺症者，依附表二所定基準，補

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按附表二所列費用扣除依前目

已領費用之差額。

（２）非屬附表一所列疑似職業病類型：屬附表二所列職業病類型者，補

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按附表二該項目所列金額之二

分之一。但職業性聽力損失不予補助。

（三）職業傷病通報補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診治之個案診斷為職業

病或職業傷害，並通報至通報系統，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品質審查確認為

職業傷病者，每完成一個通報個案，依附表二所列之職業傷病類型，補助網

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通報費用。

（四）疑似職業病現場訪視報告書補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完成疑似

職業病個案診斷，經現場訪視，並檢附疑似職業病現場訪視報告書（格式如

附件五）登載或通報至通報系統者，依附表二補助撰寫報告書之醫師，同一

醫師一日以補助一份報告書為限。但診斷為疑似職業性聽力損失及職業性皮

膚炎疾病者，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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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業病評估報告書補助：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完成職業病個案診

斷並通報至通報系統，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品質審查確認為職業病，並檢

附職業病評估報告書（格式如附件六）者，依附表二補助撰寫報告書之醫

師。但報告書開立日期，應自個案確認為職業病後，三十個工作日內完成。

（六）服務績效獎勵補助：網絡醫院整年度（計算區間為品質審查通過日期屬前一

年度十一月一日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止）完成職業傷病個案診斷並通報至

通報系統，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品質審查確認為職業傷病之通報件數，且

符合附表三規定之職業傷病通報案件者，依附表三規定之金額補助網絡醫院

服務績效獎勵金。

（七）個案管理服務費補助：網絡醫院整年度（計算區間為前一年度十一月一日至

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止）開設職業傷病門診每週至少一診次以上，且提供職

業傷病勞工個案管理服務，符合下列各目規定者，補助個案管理服務費四十

八萬元：

１、求診人數二十六人以上。

２、求診人次一百人次以上。

３、對於有復工需求之個案，復工追蹤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４、完成職業傷病個案診斷並通報至通報系統，經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品質審

查確認為職業傷病之通報件數，其職業病十八件以上或職業傷害三十六件

以上。

５、開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八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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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表一修正規定 

 

附表一 疑似職業病通報及轉介補助費用基準表 

疑似職業病類型 

費用(新臺幣) 

網絡醫院或職

業傷病通報者 
離島網絡醫院 

疑似職業性癌症 250 元 500 元 

疑似職業暴露石綿引起之疾病(非

癌症類型) 
250 元 500 元 

疑似塵肺症 250 元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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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表二修正規定 

附表二 職業傷病通報補助費用基準表 

補助項目 

費用(新臺幣) 

網絡醫院或職

業傷病通報者 
離島網絡醫院 

職業病類型 

職業性癌症 1,800 元 3,600 元 

職業暴露石綿引起之疾病 

(非癌症類型) 
1,200 元 2,400 元 

塵肺症 1,200 元 2,400 元 

其他職業病 600 元 1,200 元 

職業性聽力損失 300 元 600 元 

職業傷害 100 元 200 元 

報告書類 

疑似職業病現場訪視報告書 2,500 元 12,000 元 

職業病評估報告書 2,500 元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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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 服務績效獎勵補助基準表 

職業傷害件數 職業病件數 費用(新臺幣) 

108 以上 — 36 萬元 

90 以上 — 30 萬元 

72 以上 — 24 萬元 

54 以上 — 18 萬元 

36 以上 — 12 萬元 

18 以上 — 6 萬元 

— 54 以上 36 萬元 

— 45 以上 30 萬元 

— 36 以上 24 萬元 

— 27 以上 18 萬元 

— 18 以上 12 萬元 

— 9 以上 6 萬元 

54 以上 27 以上 36 萬元 

45 以上 23 以上 30 萬元 

36 以上 18 以上 24 萬元 

27 以上 14 以上 18 萬元 

18 以上 9 以上 12 萬元 

9 以上 5 以上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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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認可醫療機構○○○與（網絡醫院名稱） 

合作協議書 

 

認可醫療機構○○○（以下簡稱甲方）為輔導（網絡醫院名稱）（以

下簡稱乙方）辦理職業傷病診治服務及通報，提供勞工更便利之職業傷

病診治服務，爰共同簽訂本合作協議書，雙方同意如下： 
 

第一條 雙方以平等互惠發展互助互利關係為合作宗旨。 

第二條 為促進職業傷病通報合作，雙方致力推動下列各項交流事項：

一、職業傷病開設門診、通報及轉介服務。 

二、職業傷病研討交流、互訪。 

三、人才培育合作。 

四、其他經雙方同意事項。 

第三條 在實施前條各項交流事項時，除政府法令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

定外，得依據雙方合意之運作方式辦理。 

第四條 為實施本協議，雙方得以附約方式，就有關細節訂定細部規

定。 

第五條 本協議書經雙方代表簽署後即行生效，期限至甲乙任一方喪失

認可醫療機構或網絡醫院資格。 

第六條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甲乙任一方得隨時於一個月前通知他方

後，提前終止本協議。 

第七條 本協議書壹式兩份，具同等效力，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認可醫療機構○○○(甲方) (醫院簽章)    

 

  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服務中心主持醫師簽名：         

     

  網絡醫院（乙方） (醫院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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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附件四 

網絡醫院或職業傷病通報者之疑似職業病診斷報告及轉介單 

註：認可醫療機構需將本文件妥善保存，作為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

通報者申請費用之審查依據。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電   話  地   址  

疾病類型 

(疾病名稱) 

□ 疑似職業性癌症：                                    

□ 疑似職業暴露石綿引起之疾病（非癌症類型）： 

                                                     

□ 疑似塵肺症 

□ 疑似其他職業病：                               

                                       

職業 

暴露狀況 

1.與本次疾病可能相關之工作： 

2.可能之暴露危害因子： 

3.可能之暴露劑量與暴露期間： 

個案轉介 

意願 

個案是否有意願至認可醫療機構接受更詳細之診斷評估： 

□是      □否 

並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該認可醫療機構，所有資料將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僅作為職業傷病診斷及相關服務使

用： 

□同意    □不同意 

經醫師解釋，已瞭解轉介原因及目的，請於下方簽名 

個案簽名：                            

同意轉介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疑似職業病

通報日期 

□完成  本案通報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轉介醫師與

網絡醫院 

 

（醫師簽名或蓋章） 

（網絡醫院方章） 

(職業傷病通報者免填) 

認可醫療機

構診治結果 

□職業病並已完成通報 

  本案通報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職業病  

註:本欄位由認可醫療機構填寫 

轉入認可醫

療機構 
                             （認可醫療機構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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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附件五 

疑似職業病現場訪視報告書 

一、摘要 

（一）訪視日期：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二）訪視地點： 

（三）參與訪視人員： 

（四）個案基本資料： 

二、案件描述與背景介紹 

（一）疑似職業病名稱 

（二）職業暴露資料(應含工作內容相關照片，若牽涉公司機密或當事

人隱私須隱匿時，應予註明) 

三、調查評估 

（一）調查目的(尚缺乏之證據) 

□調查作業環境危害因子 

□瞭解實際工作流程 

□蒐集作業環境暴露證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職業暴露調查評估 

（三）職業醫學調查評估 

四、調查結果與討論 

（一）罹病之證據 

（二）暴露之證據 

（三）時序性 

（四）流行病學資料 

（五）合理排除其他可能致病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六、參考文獻 

網絡醫院專用章 

(職業傷病通報者免填) 

以上現場訪視經本院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

估內容屬實並審核報告撰寫完整。且本報告

之現場訪視醫師，非屬該受訪視之事業單位，

雇主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僱用或特約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辦理臨場健康服務者。 

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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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主治醫師簽章： 

專科醫師證書號碼：職醫專醫字第    號。 

開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認可醫療機構專用章 

(若為職業傷病通報者，

則由財團法人職業災害

預防及重建中心檢視、

登載及確認相關內容) 

◆本案通報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案經檢視通報品質審查確屬： 

□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之 

       類，第     項所列之疾病。 

□屬工作相關之腦血管與心臟疾病。 

□屬工作相關之精神疾病。 

□非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所

列之疾病，經診斷職業造成此疾病之可能

性或貢獻程度大於百分之五十，且有醫學

文獻佐證。（請詳列相關文獻及出處）。 

□屬疑似職業病 

□屬非疑似職業病 

□屬非職業病 

□屬資料不全需再補充資料 

 

□本案經網絡醫院醫師或職業傷病通報者於

通報系統登載為診斷後排除職業病 

得申請訪視報告補助。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受理本申請案，審核通過後特予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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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件六修正規定 

                  

附件六 

職業病評估報告書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診斷病名  
ICD-10 碼  

病歷號碼  

地  址  聯絡電話  

提供資料者 □本人 □家屬 □其他：        
個案是否

已往生 
□是 □否 

本院之檢查診療情形： 

門診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次。 

住院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次，共   天。 

綜合該患者之臨床表現，職業暴露史及檢查數據，該患者職業病之評估

結果： 

□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之  類，第  項所列之疾病。 

□屬工作相關之腦血管與心臟疾病。 

□屬工作相關之精神疾病。 

□非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所列之疾病，經診斷職業造

成此疾病之可能性或貢獻程度大於百分之五十，且有醫學文獻佐證。

（請詳列相關文獻及出處） 

（請於背面敘明相關調查評估） 

網絡醫院專用章 

(職業傷病通報者免填) 

以上病人經本院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評估屬實 

特予此報告。 

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主治醫師簽章： 

專科醫師證書號碼： 

職醫專醫字第             號。 

 

開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案通報編號：             

確認為職業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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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病診斷(係指診斷職業病的先決條件，必須要有疾病的發生。) 

(一)過去病史： 

(二)身體檢查與臨床發現： 

(三)實驗室檢查： 

(四)評估日期：(請註明個案至職業病門診初診日期及職業病確診日期) 

 

二、職業暴露狀況（若空間不足請另附） 

(係指職業暴露物質與疾病發生的相關性；即在工作中，是否確實

存在某種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的危害暴露或重大工作

壓力事件，以及該項暴露有足夠強度及累積時間。暴露資料的調查

與蒐集，是確立職業病診斷極為重要的一環，通常以工作現場的訪

視評估與現場作業環境測定等方式進行。) 

(一)資料來源：□詳細問診資料 □作業現場訪視 

□提供現場照片或影片 □其他 

(二)職業別： 

(三)工作史： 

(四)工作場所評估：  

 

三、評估過程 

(一)罹病之證據： 

(二)暴露之證據： 

(三)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佐證： 

(五)其他致病因素之考量： 

(六)綜合評估： 

 

四、參考文獻 

 

◎本評估報告，僅提供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給付申請之用，實際認定之

結果依勞工保險局之審定結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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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點附件七修正規定 

 

附件七 

 

                 醫院      年第    次職業傷病門診補助統計表 

所屬認可醫療機構醫院名稱： 

一、開設門診醫師姓名： 

二、申請門診補助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開設職業傷病門診時間：  

四、申請門診補助總診次：      診次 

月份 
申請補助之

開診日期 
診次 申請費用 備註 

     

     

     

     

     

     

總       計    

 

註：1.請網絡醫院依第九點第四款規定於右上角蓋印專用章。 

    2.「申請補助之開診日期」欄位，請依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每月最多

補助十診(離島網絡醫院每二週最多補助一診次)，配合填列貴單

位規劃申請補助之實際開診日。 

    3.颱風假及連續假期照常開診或配合休診，與每月門診表定開診時

間因故休診等，均須於「備註欄」確實說明。 

    4.如有約診或於國定假日開設門診，均須檢附開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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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請

網
絡

醫
院
依

第
九

點
第

四
款
規
定

於
右

上
角

蓋
印
專
用

章
。
 

 
  
 
2.
個

案
姓

名
及
身

分
證

字
號

等
個
人
資

料
請

予
以

適
當
遮
隱
(如

王
○

明
，

A1
2
34

5*
*
**
)，

以
避

免
個
案

資
料

外
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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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點附件九修正規定 

 

附件九 

門診、服務績效獎勵及個案管理服務費補助收據 

         茲領到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列款項： 

事由      年度補助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補助款 

補助類型 

□職業傷病門診（共   診次） 

□離島地區職業傷病門診（共   診次） 

□服務績效獎勵（品質審查通過日期於   年十一月一日至   

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間，職業病通報共   例、職業傷害通

報共   例） 

□個案管理服務費（於   年十一月一日至   年十月三十

一日期間求診人數   人、求診人次   人次、職業病評

估報告書   件、個案復工追蹤率 70%以上） 

領款單位  

金額 
大寫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小寫  

撥款 

帳戶 

銀行                  銀行                  分行 

戶名              （統一編號：   ） 

帳號  

領款 

單位 

基本 

資料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寄送扣繳

憑單用) 

□□□-□□ 

以上如有虛報或浮報等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除應追繳該部分補助經

費外，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辦。 

 

領款單位：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1.請務必正確填寫以上資料，並字體工整，以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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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人就本補助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併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未據實

揭露者，依第十四點規定不予補助或撤銷、廢止原補助。(前述

身分關係揭露表請自行至法務部廉政署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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